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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選課作業要點 

實踐首頁→校園公告→校園消息 

實踐首頁→行政服務→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公告事項→課務相關→註冊選課作業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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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選課系統  https://aplb.usc.edu.tw 

實踐首頁 → 資訊服務 → 校務資訊 → 學生專用 → 選課系統 

實踐首頁 → 身份 / 在校學生 → 校務資訊 → 選課系統 

實踐首頁 → 校務系統 → 教務資訊模組 → 學生選課系統 

https://aplb.u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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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冊選課相關問題查詢單位/電話          學校總機：（02）2538-1111 

項目 負責單位 組別 分機 備註 

註冊事宜 教務處 註冊課務一組 2111  

學雜費事宜 財務處 會計一組 1401  

繳費事宜 
總務處 

出納組 5313  

停車申請事宜 事務一組 5111  

就學貸款 

學生事務處 

生輔一組 3111  

就學優待減免 生輔一組 3111  

兵役緩徵 軍訓室 3711  

住宿事宜 軍訓室 3716、3717 另案辦理 

學生保險 衛保一組 3311  

課 

程 

、 

選 

課 

及 

抵 

免 

事 

宜 

民 
生 
學 
院 

餐飲管理學系 6711 

各系(所) 
專業必修、選修 

科目 

社會工作學系 6311、6314 

音樂學系 6611、6612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6511、6514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6030 

法律學系 6111 

設 
計 
學 
院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7511、7011 

建築設計學系 7311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 7050、7211 

服裝設計學系 7611、7612 

管 
理 
學 
院 

管理學院創意產業博士班 8009 

企業管理學系 8111、8112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8811 

財務金融學系 8711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8511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8611 

會計學系 8211 

應用外語學系 8311 

國際學程 
ETP 8021 

智慧服務ETP (ETPSSM) 1191 

共同課程 
委員會 

通識教育一中心 1701 通識課程(必修) 

體育一室 3812 體育類課程 

學生事務處 軍訓室 3712 全民國防教育 

國際事務處 

語言一中心 2512 
大學英文 

全校共選(外語類) 

國際交流學程 1162  

兩岸交流組 1151  

國際交流組 1171  

境外生輔導組 1180  

圖書暨資訊處 
系統一組 1835 選課系統問題 

資訊服務一組 1812 線上教學平台問題 

教務處 
註冊課務一組 2111  

教學發展一中心 2611 學習反應與評量 
 

＊課程內容、師資則須向開課單位查詢 
＊學期間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8:00~12:00、13:00~17:00 
＊寒假期間(1/15-2/6)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四)9:00~12:00、13:00~16:00 
＊全校休假日 2/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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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學 術 單 位 辦 公 室 位 置 
 

民生學院 Ｃ棟１Ｆ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Ｄ棟１Ｆ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碩士班 Ｄ棟３Ｆ 

餐飲管理學系/碩士班 Ｅ棟１Ｆ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碩士班 Ｅ棟３Ｆ 

音樂學系/碩士班 Ｆ棟２Ｆ 

法律學系 ＮＢ棟Ｂ１ 

設計學院 Ａ棟７Ｆ 

服裝設計學系/碩士班 Ｈ棟４Ｆ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 Ａ棟５Ｆ 

建築設計學系/碩士班 Ａ棟７Ｆ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Ａ棟６Ｆ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班 Ｋ棟１Ｆ 

管理學院 Ｌ棟３Ｆ 

管理學院創意產業博士班 Ｋ棟７Ｆ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Ｌ棟４Ｆ 

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Ｌ棟４Ｆ 

應用外語學系 Ｌ棟５Ｆ 

會計學系 Ｌ棟６Ｆ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Ｌ棟６Ｆ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Ｌ棟６Ｆ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Ｌ棟６Ｆ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程 Ｂ棟３Ｆ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Ｌ棟３Ｆ 

國際企業英語學士/碩士學位學程 Ｌ棟３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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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選課重要時程表 

■ 請同學注意：第一階段選課登記前，請務必完成「GB0101-學習反

應與評量」及補繳應繳費用，未完成者將無法選課。 

依本校 學生選課辦法:第 15-16 條 規定 

＊ 課程加退選結束，學生完成選課手續後，須補繳應繳費用，若未

於規定期限內繳交，不得加退選次學期課程。 

＊ 透過「網路加退選登記」次學期課程前，須完成當學期所修全部

課程之教學評量。 

■ 各階段選課：「必修」課程非必要不異動，若因自行退選必修科目，
日後如發生選課相關問題，同學須自行負責。 

■ 辦理註冊、選課日程表(本表時間採 24 小時制) 
日程 

階段 
選課說明(簡易版) 

(如須查閱各階段細項說明，敬請詳閱 P.13~14 內容)  

適用身分 

起 迄 

日 
間 
學 
士 
班 
 

進 
修 
學 
士 
班 
 

研 
究 
生 
︵ 
含 
博 
士 
班 
︶ 

復 
學 
生 

延 
修 
生 
︵ 
各 
學 
制 
︶ 

學 
士 
後 
多 
元 
專 
長 
培 
力 
生 

二 
年 
制 
在 
職 
專 
班 
生 

寒
假
轉 
學 
生 

12/20 

15:00

起 

 

查詢 

當學期 

開課資訊 

 非本校生【無須登入系統】路徑：實踐首頁→校務系統 

→點選新生/訪客→課程資訊→SC0102-學期開課一覽表 
 本校學生【登入系統】路徑：實踐首頁→校務系統→ 

輸入帳密→教務資訊模組→教務資訊系統→課程資訊 
→SC0102-學期開課一覽表 ／ SC0106-個人課表查詢 

✓ ✓ ✓ ✓ ✓ ✓ ✓  

12/25 12/29 

第一階段 

(預選) 

 

『課程分

組』及

『必修、

選修課

程』網路

登記 

◼ 第一階段為預選志願蒐集選課登記，點選並不表示選課
成功，在規定開放時段內，不論何時點選，皆不影響選
課權益，選課結果由電腦系統『批次處理』彙整判別。 
◼ 網路登記分流時間：於開放日 09:00 ~ 23:59 

日期 
選課 

條件限制 

大學 
英文 
(4) 

體育 
(2) 

體育 
(4) 

必 
修 
課 

選 
修 
課 

日間 
學制 

日間 
學制 

進修 
學制 

進修 
學制 

12/25-12/29 碩博士      

12/25 

延修生      

大五(建築)生      

大四生      

12/26 大三生      

12/27 大二生      

12/28 大一生      

12/29 各年級生      

部分科系特殊規定 
無須選 體育、大學英文 

應外系 
ＥＴＰ 
SSMETP 

ＥＴＰ 

SSMETP 
   

◼ 需重補修課程的舊生，可利用此階段進行登記。 

◼ 復學生請依復學年級登記選課。 
◼ 「課程分組」登記及批次說明：此階段未選課程者，採

電腦自動分班，並不得要求更換班級。 

✓ ✓ ✓ ✓ ✓ ✓ ✓  

https://ap.usc.edu.tw/STU1/EASG/GB0101.aspx
https://ap.usc.edu.tw/STU1/EASG/GB0101.aspx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2.aspx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2.aspx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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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階段 
選課說明(簡易版) 

(如須查閱各階段細項說明，敬請詳閱 P.13~14 內容)  

適用身分 

起 迄 

日 
間 
學 
士 
班 
 

進 
修 
學 
士 
班 
 

研 
究 
生 
︵ 
含 
博 
士 
班 
︶ 

復 
學 
生 

延 
修 
生 
︵ 
各 
學 
制 
︶ 

學 
士 
後 
多 
元 
專 
長 
培 
力 
生 

二 
年 
制 
在 
職 
專 
班 
生 

寒
假
轉 
學 
生 

12/30  
電腦批次

處理時間 

 第一階段『課程分組』及『必修、選修課程』網路登記
→「批次處理」。 

 選課登記結束後，由電腦整批處理完成彙整、篩選、判
別所有同學的資料，所以同學須等電腦處理過後才能知
道加退選登記結果，並依初選結果及個人需求，辦理網
路即時選課。 

✓ ✓ ✓ ✓ ✓ ✓ ✓  

1/15 

15:00

起 

 

個人課表
查詢 

 
(第一次) 

 查詢第一階段網路登記選課結果。 
 因受限於人數關係，網路登記成功，並不代表一定會
選上，請同學務必至 SC0106-個人課表查詢 及
【                  】確認自己選課結果及歷程。 

✓ ✓ ✓ ✓ ✓ ✓ ✓  

1/15 

起 
 

學雜費 
繳費單 

 可自行上網查詢及列印學雜費繳費單、線上繳費。 ✓ ✓ ✓ ✓  ✓ ✓  

1/24  

公告取消
開課 

 
(第一次) 

 凡選課人數未達開班人數的科目即取消開課。 
 教務單位公告取消開課課程清單： 
請至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網頁查詢取消開課之科目。 

✓ ✓ ✓ ✓ ✓ ✓ ✓  

1/29 2/1 現場選課 
 僅受理當學年度轉學生。<詳見 P.13-14> 

 選課時間：10:00至 11:59 及 13:30至 15:29 
       ✓ 

1/29 2/24 

第二階段 
(即時) 

 
『必修、
選修課
程』網路
即時 
選課 

 網路即時選課分流時間：於開放日 09:30 ~ 21:59 

日期 選課條件限制 

1/29 
1/31-2/2 
2/19-2/24 

博碩士生 

1/29 延修生、大五(建築)生、大四生 

1/31 大三生 

2/1 大二生 

2/2 大一生 

2/19-2/24 各年級生 

2/23 
各年級生 依開課單位 選課條件限制 

開放 跨所、跨學制 部分課程 

 凡修習外系專業課程，請詳閱備註欄之修課條件及限制。 
  ◆選課限制條件-學制代號說明： 

A大學部 M碩士班 

N進修學士班 J碩士在職專班 

O進修學士班-多元培力 D博士班 

W學士二年制在職專班  

 需重補修課程的舊生，可利用此階段進行加選。 

 復學生請依復學年級選課。 

 「延修生」請務必於 1/29(一)前完成選課，財務處將以
1/29之選課資料作為繳費依據。 

✓ ✓ ✓ ✓ ✓ ✓ ✓ ✓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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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階段 
選課說明(簡易版) 

(如須查閱各階段細項說明，敬請詳閱 P.13~14 內容)  

適用身分 

起 迄 

日 
間 
學 
士 
班 
 

進 
修 
學 
士 
班 
 

研 
究 
生 
︵ 
含 
博 
士 
班 
︶ 

復 
學 
生 

延 
修 
生 
︵ 
各 
學 
制 
︶ 

學 
士 
後 
多 
元 
專 
長 
培 
力 
生 

二 
年 
制 
在 
職 
專 
班 
生 

寒
假
轉 
學 
生 

 2/15   各學制新舊生學雜費銀行繳費截止日。 ✓ ✓ ✓ ✓  ✓ ✓ ✓ 

2/6 2/21  
 延修生辦理註冊、繳費。 
 2/6起可自行上網列印繳費單、線上繳費。 

    ✓    

2/19   
112-2開學日（開始上課，含延修生） 
本校第一週即為正式上課（非試聽週），請同學務必到課。 

✓ ✓ ✓ ✓ ✓ ✓ ✓ ✓ 

2/23 2/23 

審核制 

課程 

加退選 

 【審核制課程加退選】為現場辦理 
 選課辦理時段: 

上午 09:30~11:29 

下午 14:30~16:29 

 條件限制：此階段限因特殊狀況，如課程備註欄有註記
「審核制課程」等其它限制無法在網路辦理即時加退調
整者。 

 申請【大學英文】選課的學生，且符合資格者，請於本
階段進行現場加退選。 

 辦理方式：符合條件者請至開課單位申請辦理。 

✓ ✓ ✓ ✓ ✓ ✓ ✓ ✓ 

 2/24 

個人課表
查詢 

 
(第二次) 

 請同學務必於 2/24前至 SC0106-個人課表查詢 及

【                  】確認本學期選課結果及歷程。 

 2/27將公告取消開課課程，請同學留意。 

 若有課程異常，請於 2/27-2/29進行選課異常更正。 

✓ ✓ ✓ ✓ ✓ ✓ ✓ ✓ 

2/27  

公告取消
開課 

 
(第二次) 

 凡選課人數未達開班人數的科目即取消開課。 
 教務單位公告取消開課課程清單： 
請至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網頁查詢取消開課之科目。 

✓ ✓ ✓ ✓ ✓ ✓ ✓ ✓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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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階段 
選課說明(簡易版) 

(如須查閱各階段細項說明，敬請詳閱 P.13~14 內容)  

適用身分 

起 迄 

日 
間 
學 
士 
班 
 

進 
修 
學 
士 
班 
 

研 
究 
生 
︵ 
含 
博 
士 
班 
︶ 

復 
學 
生 

延 
修 
生 
︵ 
各 
學 
制 
︶ 

學 
士 
後 
多 
元 
專 
長 
培 
力 
生 

二 
年 
制 
在 
職 
專 
班 
生 

寒
假
轉 
學 
生 

2/27 2/29 
辦理選課

異常更正 

 辦理選課異常更正時間：2/27、29 每日 09:00~15:59 
 辦理地點:註冊課務一組 
 符合辦理的身份： 
(A) 第二階段選修課取消開課之選課學生：限(第二次)公

告取消開課科目清單之該科選課學生，只能加選不能
退選。 

(B) 衝堂。 
(C) 已修習及格或已抵免之科目：可至 SD0103-成績與四

年計畫對照查詢。 
(D) 學分超高或學分不足。 
(E) 跨部(跨學制)學分數超過本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之 1/3。 
※ 注 意 ※ 

 選課異常凡不主動辦理者，教務單位有權刪除學生不合
規定之選課科目。 

 此階段僅限選課異常更正，學生不得於此階段辦理加
退，辦理更正者，須提供相關證明。 

 逾期辦理選課更正者，依選課辦法規定，凡未辦理查核
更正者，視為本學期選課資料正確，日後如發生問題，

同學須自行負責。 

✓ ✓ ✓ ✓ ✓ ✓ ✓ ✓ 

2/19 2/29 
學生選課 
確認 

 請至 SC0105-學生選課確認，進行確認本學期選課。 
 本校學生【登入系統】路徑：實踐首頁→校務系統 
→輸入帳密→教務資訊模組→教務資訊系統→課程資訊 
→SC0105-學生選課確認 

 逾期選課確認者，視為本學期選課資料正確，日後如發

生問題，同學須自行負責。 

✓ ✓ ✓ ✓ ✓ ✓ ✓ ✓ 

3/1   

教務單位處理選課異常名單： 
 刪除所有不合規定的選課科目。 
 逾時辦理選課或未更正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二
條辦理。 

 學分不足者以退學處理。 

✓ ✓ ✓ ✓ ✓ ✓ ✓ ✓ 

3/19 3/26 
加退選後
學雜費 
補繳費 

 加退選後學雜費補繳費。 
 3/19起可自行上網列印繳費單、線上繳費。 

 未完成加退選後學雜費補繳費，將無法申請停修。 

✓ ✓ ✓ ✓ ✓ ✓ ✓ ✓ 

4/15 5/10 停修 

第 9-12週學生線上申請停修 
 申請期間為 4/15-5/10。 
 請至 SC0106-個人課表查詢 確認停修科目狀態。 
 確認課表狀態為【已停修】，才算完成停修作業。 
 本校學生【登入系統】路徑：實踐首頁→校務系統 
→輸入帳密→教務資訊模組→教務資訊系統→課程資訊 

→SC0106-個人課表查詢 / 確認狀態為【已停修】。 

✓ ✓ ✓ ✓ ✓ ✓ ✓ ✓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D0103.aspx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D0103.aspx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5.aspx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5.aspx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6.aspx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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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際選課(外校生→本校)選課規定 
日程 

階段 
選課說明(簡易版) 

(如須查閱各階段細項說明，敬請詳閱 P.13~14 內容)  

適用身分 

起 迄 

日 
間 
學 
士 
班 
 

進 
修 
學 
士 
班 
 

研 
究 
生 
︵ 
含 
博 
士 
班 
︶ 

復 
學 
生 

延 
修 
生 
︵ 
各 
學 
制 
︶ 

學 
士 
後 
多 
元 
專 
長 
培 
力 
生 

二 
年 
制 
在 
職 
專 
班 
生 

寒
假
轉 
學 
生 

2/19 

 

09:30

起 

2/23 

 

15:00

止 

校際選課 
 

(外校生) 

外校學生跨本校-線上登記申請選課 
 2/19-23為外校學生線上登記申請校際選課。 

 校際選課步驟： 

1. 非本校生【無須登入系統】路徑：實踐首頁→校務

系統→點選新生/訪客→課程資訊→SC0102-學期開

課一覽表→點選學科名稱取得教學計畫表。 

2. 並非全校課程都可以受理校際選課申請，故申請人

務必先向本校(欲申請本校課程)之開課系、所、單

位詢問及確認，該課程是否接受校際選課申請。未

經開課單位同意之課程，恕不受理校際選課申請。 

3. 開課單位受理該課程校際選課者，請填寫線上登記

表及上傳原學校核定校際選課之證明文件，登記系

統逾期關閉不得登入或未能於登記申請截止前上傳

完成，亦不再受理校際選課登記申請。 

4. 填寫【線上登記表】→確認資料無誤後按【確認提

交】→提交成功會出現【填寫序號】請務必確認！

未出現【填寫序號】表示該登記申請未提交成功! 

5. 2/28查詢審核結果：校際選課【外校生→本校】審核結果 

6. 審核通過者：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繳費 

＊請詳閱校際選課繳費相關作業說明並請同學自行

網路下載列印繳費單進行繳費：彰銀學費入口網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student_login 

(僅受理繳費方式：臨櫃、ATM、匯款、台灣 Pay，

請務必保留繳費證明以備查) 

7. 上述作業流程皆以線上辦理。完成繳費、確認選課

後，本組將以 E-mail方式回覆申請人相關表單，

請自行列印後繳回原校。(需正本用印者請自行攜

至本校註冊課務一組辦理) 

 2/28-29為繳費日，逾期未完成繳費，視同放棄申請。 
 確認選課登記結果：開學第３週的週一起確認選課。 
 校際選課-修課教學平台：校際選課學生【無須登入】
校務系統，修課路徑 請登入 Tronclass 教學平台。 

 修課教學平台 登入帳號/密碼： 
請參閱校際選課【外校生→本校】Tronclass 教學平台公告 

        

  

https://regcurr.usc.edu.tw/p/404-1059-17458.php?Lang=zh-tw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2.aspx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2.aspx
https://regcurr.usc.edu.tw/p/404-1059-17458.php?Lang=zh-tw
https://regcurr.usc.edu.tw/p/404-1059-17458.php?Lang=zh-tw
https://regcurr.usc.edu.tw/p/412-1059-2552.php?Lang=zh-tw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718629181.pdf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student_login
https://tronclass.usc.edu.tw/
https://regcurr.usc.edu.tw/p/412-1059-255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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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雜費相關作業流程 

＊ 自 109學年度第 2學期起不再提供紙本繳費單 

＊ 彰化銀行學費入口網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student_login 

 收款單位:實踐大學台北校區、密碼:西元生日 8碼 

 學號:前 2碼數字免輸入,例如 A109420001請輸入 A9420001(英文請大寫) 

＊ 【申辦就學貸款及優待減免者，請依生輔組公告日期自行列印更新後繳費單】 

  

 

11 

月 

 就學貸款宣導：11/27(一)-11/29(三)  

 進修學制申請減免同學請於第一階段（本學期結束前）完成選課，以免

減免金額計算錯誤。 

2 

月 

 2/15(四)學雜費銀行繳費截止日。 

 2/06(二)起延修生可自行上網列印繳費單、線上繳費。 

 2/21(三)延修生註冊繳費截止日。 

1 

月 

＊ 同學自 1/15(一)起可自行上網列印繳費單 

 1/15(一)-2/15(四)住宿費繳納。 

3 

月 

＊同學自 3/19(二)起可自行上網列印學雜費(加退選後差額)繳費單： 

 3/19(二)-3/26(二)加退選後學雜費補繳費。 

https://ebill.chb.com.tw/eBill/cs/student_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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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學優待減免、就學貸款申辦須知 

承辦單位：生輔一組（日間學制：G 棟一樓、進修學制：G 棟二樓） 

服務電話：02-25381111 分機 3116(日間學制)高怡婷老師 

3721(進修學制)黃木棪老師 

一、就學優待減免(每學期皆須提出申請，請參考生輔組網頁申請流程圖、申請資格標準) 

（一）申請時間 

▲預計暫訂於 1 月，依生輔組公告時間申請為主，再請同學留意申請時間。 

▲於學校網路登記及繳交紙本資料才算完成減免程序，逾期不予申請，並請依財務處公

告時間繳交學雜費差額。 

▲進修學制申請減免同學請儘量於選課第一階段完成選課，以免減免金額計算錯誤。 

▲現場親送或郵寄。（郵寄以郵戳為憑） 

（二）繳交以下資料 

1、網路申請表： 

至學校【校務系統】-【學務資訊模組】-【減免申請表】填寫申請表，填完後列印並簽名。 

2、各項資格須備文件（繳交影本、正本核驗）： 

※未繳交者視同未收件，不會產出餘額繳費單。 

優待身分別 應繳驗證件 

身心障礙學生 
1. 須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文件 

2. 戶籍資料（**詳註記**） 

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 

1. 須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文件 

2. 戶籍資料（**詳註記**） 

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證明（須在有效期限內並有註明學生姓名） 

中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證明（須在有效期限內並有註明學生姓名） 

原住民 
3 個月內戶籍謄本並須有「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等之族籍

註記（詳細記事） 

特殊境遇家庭 
1. 政府證明文件（須在有效期限內並有註明學生姓名） 

2. 戶籍資料（**詳註記**） 

現役軍人子女 
1. 家長在職或服役證明 

2. 戶籍資料（**詳註記**） 

卹期內軍公教

遺族 

▲第一次申請：由學校函報教育部核定後始得辦理減免 

1. 軍公教遺族就學優待申請書一式 2 份（正本） 

→申請書下載路徑：學校首頁/行政服務/生活輔導一組/表單下載 

→未滿 20 歲者須由家長或法定代理人簽章 

2. 撫卹令、年撫恤金證書或核定函等證明 

3. 戶籍資料（**詳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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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資料*** 

→繳學生及父母之戶籍謄本(與父母親不同戶者需分開申請)；學生已婚者，加繳配偶戶籍謄本。 

→限 3 個月內戶籍謄本（包括詳細記事）或新式戶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 

（三）繳納餘額 

繳完紙本資料後請至【彰銀學費入口網】列印餘額繳費單，於公告截止日前繳納餘額或完成

就學貸款。 

（四）繳驗證件：113 年 2 月 19 日至 2 月 23 日止。（開學第一週）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需家庭年收入在 220 萬以下方能減免學雜費。 

※新生、轉學生已申請過本校或他校同年級同學期減免者，不得重複申請減免。 

※申請就學優待減免者不得重複申請弱勢助學金及其他政府相關助學措施。 

※延修生除身心障礙學生本人外，一律不得申請減免。 

 

二、就學貸款  
（一）申請時間 

▲預計暫訂於 1 月，依生輔組公告時間申請為主，再請同學留意申請時間。 

▲於學校網路登記及繳交紙本資料才算完成就貸程序，逾期不予申請，請注意有不可貸項

目者，辦完就貸後須再下載餘額繳費單並補繳費用。 

▲進修學制申請減免同學請儘量於選課第一階段完成選課，以免就學貸款金額因加退選課

程產生金額計算錯誤。 

卹期滿軍公教

遺族 

▲舊生申請： 

僅附網路學雜費減免申請表及戶籍資料（**詳註記**） 

▲注意事項： 

1. 如遺族父或母親為現職軍公教人員，請另檢附『未領子女教育補

助費』證明（向任職單位申請） 

2. 證件未登載申請優待學生姓名者無效。 

3. 撫卹令應由國防部、銓敘部，或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核發的文件才

有效。如:軍人撫卹令由國防部核發，公務員撫卹令由銓敘部核

發，老師、教授撫卹令由教育部或教育局。警察、警官撫卹令由

警政署所核發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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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繳交資料（請見〝★”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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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貸注意事項 

1、 逾期不予申請，並請注意有不可貸項目者，辦完就貸後須補繳費用。 

2、 男生申請獲准住宿德惠宿舍者，因住宿費用較高，繳件時請再檢附宿舍繳費單。 

3、 進修學制申請就學貸款同學請於第一階段選課前完成選課，以免就學貸款金額因

加退選課程產生錯誤。 

4、 同時申請就學貸款及就學優待減免者，請先完成減免申請再辦理就學貸款。 

5、 申請就學貸款時，可增貸書籍費 3,000 元及住宿費 9,900 元。具低收、中低收身

分學生，另可加貸生活費（低收 40,000 元、中低收 20,000 元）；另加貸校外賃

居費 9,900 元學生，請注意須有校外租屋事實方可貸款。 

6、 學雜費繳費單顯示項目欄位裡若有不可貸款項目（註記*號者），請自行於彰化銀

行「學費入口網」列印「不可貸款項目之繳費單」，並儘速繳納完畢。 

7、 學校繳費單「學生平安保險費」項目，等同台北富邦銀行「學生團體保險費」。 

8、 延修生欲申請就學貸款者，請提早完成網路即時選課，並辦理註冊及領取繳費

單，並於 113 年 2 月 21 日前完成就學貸款程序，以免超過銀行受理期限而無法

貸款，若有困難，請洽詢本校承辦人分機。 

9、 進修學制依課程計費，故同學若抵免或加退選課程將影響學分費金額，亦導致就

學貸款金額不足額或溢貸。若為不足額，同學可自行決定要自行繳費或更新貸款

金額；若為超額溢貸，請務必更新貸款金額。自 110-1 開始，若於貸款時增貸住

宿費 9,900 及書籍費 3,000 元，無法直接扣抵學費，就貸差額須繳納現金。 

10、 更新貸款金額請於銀行受理期限（2 月底）前完成。 

 

三、申請資料繳交途徑 

（一）現場繳件 

→至生輔一組繳交資料（日間學制至Ｇ棟一樓，進修學制至Ｇ棟二樓） 

（二）掛號郵寄 （請使用本組特製封面+A4 大小信封，務必記得郵寄時間） 

→請寄至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70 號實踐大學學務處生輔一組 

就學貸款/就學優待減免封面下載→生輔組網頁→表單下載→助學措施 

 

四、弱勢助學金(每學年僅開辦乙次，扣減下學期學雜費) 

※上學期經教育部核定通過者，將於下學期學雜費繳費單直接扣除助學金金額。 

※申請弱勢助學金者不得重複申請就學優待減免及其他政府相關助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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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退選作業各階段選課說明 

➢ 「必修」課程非必要不異動，若因自行退選必修科目，日後如發生選課相關問題，同

學須自行負責。 

➢ 請以 SE0101-全校課程地圖、SE0301-學生核心能力查詢 為輔助，利用 SC0102-學期

開課一覽表、SC0103-選課人數查詢、SC0106-個人課表查詢 搭配選到適合課程。 

➢ 顧及線上即時選課的效率及速度，部份違反選課規定的異常情形，由圖資處事後再

執行程式查驗；經查驗後，如發現有違反選課規定的科目(例如：已修習及格或已抵

免之科目)，圖資處將主動刪除該筆選課資料。 

➢ 請注意：每日點選確認次數有 250次的上限限制。 

階    段 選    課    說    明 

第一階段 

(預選) 

 

『課程分組』 

及 

『必修、選

修課程』網

路登記 

＊第一階段選課登記前，請務必完成 

「GB0101-學習反應與評量」及補繳應繳費用 

未完成者將無法選課。 

一、辦理方式： 

實踐大學→校務系統→輸入帳號密碼→教務資訊模組

→學生選課系統 進行選課登記 

二、本階段僅為選課登記(志願蒐集)，故登記的時間先後

並不會影響電腦處理的優先次序及選課登記結果；每

一群組志願序各自編列，須從志願 1 開始而且必須連

續，不可跳號；最多只能選 8個志願。 

三、選課結果由電腦系統『批次處理』彙整判別，批次結果

請至 SC0106-個人課表查詢。 

四、「課程分組」登記及批次說明：此階段未選課程者，採

電腦自動分班，並不得要求更換班級。 

＊ 請依課程備註

欄中註記之＂

限制班級＂選

課，不符合的時

段項目，請勿登

記選課，批次時

會將不符合登

記項目直接刪

除，保留符合者

的志願項目。 

第二階段 

(即時) 

 

『必修、選

修課程』網

路即時選課 

一、辦理方式： 

實踐大學→校務系統→輸入帳號密碼→教務資訊模組→學生選課系統  

進行網路即時選課。 

二、本階段選課採即時處理，可即時得知選課結果。 

三、經第一階段(預選)網路登記後，可能會有因人數不足而取消開課的科目，

請同學上網查詢「取消開課」及科目異動情形後再加選其它課程。 

四、凡修習外系專業課程，請詳閱備註欄之修課條件及限制。 

五、需重補修課程的舊生，可利用此階段進行加選。 

審核制課程

加退選 

一、【審核制課程加退選】為現場辦理。 

二、辦理方式：符合條件者請至各開課單位領取申請單填寫，是否同意課程加退，

係由開課單位審核同意後辦理。 

三、符合以下情形，均須於時間內申請： 

(1) 限審核制課程加退選之科目。(2)申請大學英文。 

現場加退選 
一、本階段僅受理當學年度轉學生。 
二、選課時間：1/29-2/1 10:00~11:59 及 13:30~15:29 

https://ap.usc.edu.tw/STU1/EASG/GB01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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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身份學生選課相關規定 

身份 說        明 

延 修 生 
1. 一律利用網路選課。 
2. 限審核制課程加退選之科目，均須於【審核制課程加退選】時間內申請 
3. 「延修生」請務必於 1/29(一)前完成選課，財務處將以 1/29之選課資料作為繳費依據。 

復 學 生 

1. 復學生修讀課程與學分，需以入學時指定依據之學年度課程與學分為準(提高編級或
降轉生除外)。 

2. 復學生請依復學學年度所屬年級於選課時間起進行選課。 
3. 欲修習本系本年級大學英文(1)(2)(3)(4)，請於 1/29-2/1現場加退選辦理。 

4. 請務必檢視後，自行透過各階段加退課程。 

當 年 度 

暑/寒 

轉 學 生 

1. 當學期共同課程必修科目：此類必修課程非必要不異動，若該課程為重補修，或開放
外系選修，極有可能加不回去；日後如發生選課相關問題，同學須自行負責。 

2. 專業必修科目：本系專業必修科目須在本班上課，但如需補修本系低年級的必修科目，
因「衝堂」而須換班上課時，請利用 1/29-2/1【現場選課】階段提出申請。 

3. 專業選修科目：除開課單位特別要求，否則學生一律自行利用「網路選課」階段選課。 
4. 欲調整必修課、選修課、通識興趣自選、外系之課程：除開課單位特別要求，須自行

利用 1/29-2/24【第二階段『必修、選修課程』網路即時選課】階段選課。 

多元專長 

培力生 

請自行利用選課階段加退必選修科目 

1. 12/25-12/29【第一階段『課程分組』及『必修、選修課程』網路登記】 
2. 1/29-2/24【第二階段『必修、選修課程』網路即時選課】 

二年制 

在職 

專班生 

體育課程：請自行利用各選課階段登記及加選課程 

1. 一年級： 

體育(2)請於【第一階段『課程分組』及『必修、選修課程』網路登記】； 

體育(4)請於【第二階段『必修、選修課程』網路即時選課】。 

2. 二年級： 

體育(4)請於【第一階段『課程分組』及『必修、選修課程』網路登記】； 

體育(2)請於【第二階段『必修、選修課程』網路即時選課】。 

英文課程：大學英文(3)(4)，請自行利用各選課階段登記及加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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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分組』及『必修、選修課程』網路登記 

(A) 何謂批次處理： 

此次選課採用電腦網路登記方式，俟登記日期結束後，電腦才整批處理所有同學

的資料，所以同學須等電腦處理過後才能知道加退選登記的結果。 

(備註：同學登記完成，並不代表已加選或退選該科目。) 

(B) 哪些科目不能在此階段登記： 

‧ 大學英文(1)(2)(3)(4) 

‧ 跨學制的科目（即日間學制與進修學制互跨）(＊限「審核制課程加退選」申請

辦理) 

‧ 大學部、碩士班不可跨學制選課。 

‧ 加選本系(所)高年級必修科目。(＊限「審核制課程加退選」申請辦理) 

‧ 非本系生或非以該系為輔系或雙主修而加選限本系生修習的科目。 

‧ 限審核制課程加退選的科目。 

‧ 以上之情形，在您網路登記以上科目時，會出現不合乎規定的訊息而拒絕處理

該科目。 

(C) 哪些情況下，同學即使登記了，但電腦批次處理時會顯示未加退選成? 

‧ 加選與已選修科目上課時間衝突、本學期已選修的科目。 

‧ 加選後，總修習學分超過學分上限。 

‧ 退選後，造成總修習學分低於學分下限。 

‧ 退選後，造成低於開班人數限制。(選修科目人數是否設限，由開課單位決定) 

(D) 當加選登記人數超過該科目人數上限時，電腦處理的優先次序：以下如遇相同優

先次序時，則由電腦依批次方式處理。 

‧ 各系所專業科目(含必修及選修)優先次序依序為： 

本系(所)該年級生→本系(所)高年級生→本系(所)低年級生→雙主修生→

輔系生→其它 

‧ 共同課程及全校選修科目：該學制高年級生優先。 

➢ 體育分組課： 

◼ 本年級→高年級→低年級 

➢ 校定必修課： 

◼ 本年級→高年級→低年級 

➢ 系必／選修： 

◼ 本班生→本系同年級→本系高年級→本系低年級→雙主修學程

→輔系學程→跨系生 

➢ 通識興趣自選： 

◼ 高年級→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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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選修課程』網路即時選課  

(A) 何謂即時處理： 

同學可立即知道選課結果，先進入系統的同學先選課，不同於「網路登記」有身份

上優先次序的規定。 

(B) 哪些狀況，無法加選? 

‧ 大學部、碩士班不可跨學制選課。 

‧ 加選本系(所)高年級必修科目。(＊限「審核制課程加退選」申請辦理) 

‧ 非本系生或非以該系為輔系或雙主修而選「限本系生」修習的科目。 

‧ 限審核制課程加退選科目。 

‧ 和已選修科目上課時間衝突的科目。 

‧ 本學期已選修之科目。(＊如擬換班修課，須先退選成功才能加選) 

‧ 加選的科目，已無缺額時。 

‧ 加選後，總修習學分超過學分上限者。 

(C) 哪些狀況，無法退選? 

‧ 限審核制課程加退選科目。 

‧ 退選後，造成總修習學分低於學分下限時。 

‧ 退選後，造成低於開班人數限制時。(選修科目人數是否設限，由開課單位決定) 

 

備註：其它特殊情況無法在「網路即時選課」時辦理者，請於「審核制課

程加退選」的辦理時間內，至開課單位處理您的選課問題。 

◎ 「跨學制及研究生跨所」審核制課程加退選申請選課 

(A) 辦理條件：須符合選課辦法規定。 

(B) 辦理程序： 

1.【審核制課程加退選】為現場辦理。 

2.請於[審核制課程加退選]時間填寫申請單，並至相關開課單位辦理。 

3.填寫「申請表」。(＊紙本表格可在系(所)辦公室領取) 

4.於2/23【審核制課程加退選】申請選課時間至各開課單位辦理。 

5.現場辦理 

(1) 第一聯 須繳回所屬系(所)彙整後送 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備查。 

(2) 第二聯 學生存查聯須自行留存至學期末。(若選課發生錯誤時，須請同學

提供相關佐證之存查聯，方可辦理選課異常更正。凡不主動提供

者，同學須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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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 選課相關說明 

一、 依「入學年度」及「學制」通識課程學分相關規定，詳如通識課程學分說明 

通識課程 

博雅精選 
(五大學群) 

人文思維、美學涵養 

公民社會、全球視野、自然科學 

通識興趣自選 
(八大領域) 

人文思維、美學涵養、公民社會、運動與健康促進 

全球視野、自然科學、智慧數位、外語學用與文化 

入學年度 

學制 
108 109 110 111 112 

日間 

學士班 

不同學群 

4門課程 

合計 8學分 

不同學群 

4門課程 

合計 8學分 

5門，跨 4個(含)

以上領域 

合計 10 學分; 

惟未開設程式設

計相關課程之學

系，學生畢業前

須修畢智慧數位

領域課程一門 

5 門，跨 4個(含)

以上領域 

合計 10 學分; 

惟未開設程式設

計相關課程之學

系，學生畢業前

須修畢智慧數位

領域課程一門 

5門，跨 4個(含)

以上領域 

合計 10 學分; 

惟未開設程式設

計相關課程之學

系，學生畢業前

須修畢智慧數位

領域課程一門 

進修 

學士班 

五大學群 

各一門 

合計 10學分 

五大學群 

各一門 

合計 10學分 

領域課程 7門 

(可重複領域) 

合計 14學分 

領域課程 7門 

(可重複領域) 

合計 14學分 

領域課程 7門 

(可重複領域) 

合計 14學分 

二、選課學分限制： 

1. 為了保障未修完應選修學群/領域的學生，選修通識課程之權益及公平性。每階段選課皆

設有通識課程學分選修上限。 

2. 通識課程學分上限：已修習成績及格＋已抵免學分＋(預選)當學期選修通識學分之總和。 

3. 通識課程第一階段網路選課學分上限為18學分，第二階段學分上限為26學分，即已修滿或

選滿18學分者，第一階段即無法再登記通識課程，將機會保留給未達18學分之同學，若欲

修習更多通識課程，請於第二階段加選課程。 

4. 選課學分限制之規定，適用於全校學生。 

三、選課說明： 

1. 通識課程第一階段(預選)網路登記，採興趣選項方式選課。同一學期每一領域皆可至多一

次登記８門課，再由學生的志願順序，依序高年級→低年級由電腦隨機篩選，上限至多為

18學分。已修滿或選滿18學分者，即無法於第一階段再登記通識課程。 

2. 每一領域課程請盡量選滿８個志願，以提高選課機率。 

https://ge.usc.edu.tw/p/412-1103-191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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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選課流程示意圖 

通識 
學分數 依「入學年度」及「學制」通識課程學分相關規定，詳如通識課程學分說明 

領域 
類別 

博雅精選(五大學群) / 通識興趣自選(八大領域) 

第
一
階
段
︵
預
選
︶ 

選課時間：（依網路選課作業時間表排定為準） 

◎學分上限：18學分＝已修習成績及格＋已抵免學分＋(預選)當學期選修通識學分 

◎興趣選項：通識每學期開設 五大學群 / 八大領域 課程，每一學群/領域 請盡量選滿

８個志願，以提高選課機率。 

 

 

 

 

 

 

 

 

 

第
二
階
段
︵
即
時
︶ 

選課時間：（依網路選課作業時間表排定為準） 

◎學分上限：26學分＝已修通識課程成績及格＋已抵免通識學分＋當學期通識學分。 

（第二階段上限 26 學分） 

◎ 不限領域，所有課程皆可填選。 

 

 

 

  

選課開始 

(興趣選項) 

該階段 

無法登記選修 

通識課 
未滿 １８學分 已滿 １８學分 

判別 

通識課程 

１８學分 

選課開始 

(興趣選項) 

該階段 

無法登記選修 

通識課 
未滿 ２６學分 已滿 ２６學分 

判別 

通識課程 

２６學分 

https://ge.usc.edu.tw/p/412-1103-191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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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課程重(補)修相關規定 

辦理方式及時間，請參見 P.3-6；辦理地點，請參見 P.1-2。 

科目名稱 注意事項 

日間學制及 

進修學制 
 

國文(2) 

服務學習(1)(2) 

日間學制: 
1. 大一國文(2)將從系統的大一國文(1)修課名單轉檔至國文(2)；重(補)修大一

國文者，請於『網路即時選課』時段選課。 
2. 重(補)修「服務學習(1)(2)」課程，請選修開課在日間學制通識興趣自選/

服務學習(1)或(2)課程。 
進修學制： 

1. 大一國文(2)將從系統的大一國文(1)修課名單轉檔至國文(2)；重(補)修大一
國文者，請於『網路即時選課』時段選課。 

軍訓類 

1.須重補修者，請依對應課程選修興趣自選-公民社會學群/領域的「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防政策」、「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防科技」。 

2.若以選修【興趣自選-公民社會學群/領域】課程抵換「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者，請選課後至註冊課務一組網站下載不同科目抵換單，再至 L棟 3樓
通識教育一中心完成簽核，並繳回 A棟 1樓註冊課務一組辦理。 

日間學制及 

進修學制 

體育(2) 

體育(4) 

1. 重補修體育課程者，不限選課項目，惟須修習不及格年級之學期的體育課程。 
2. 重補修同學請自行於『必修、選修課程』網路登記及『網路即時選課』加選欲上

課班級，惟每門課程人數已達上限就無法加選，亦不辦理現場申請選課。 

日間學制- 

大學英文(1) 

1. 大一同學大學英文(1)不及格或停修同學，會依照上學期大學英文(1)原上課時
段自動帶出大學英文(1)課程，同學無須自行加選。 

2. 大一同學若修習大學英文(1)體保班不及格者，將編入大學英文(1)原英文上課
時段。 

3. 重補修同學請自行於『網路即時選課』加選欲上課班級，惟每門課程人數若已
達上限就無法再加選，亦不辦理現場申請選課。 

4. 若在『網路登記選課』加選到大學英文(1)(2)(3)(4)時，將自動刪減課程。 

日間學制- 

大學英文(2) 

1. 日間學制學生大學英文(1)不及格者不得修習大學英文(2)。 
2. 重補修同學請自行於『網路即時選課』加選欲上課班級，惟每門課程人數若已

達上限就無法再加選，亦不辦理現場申請選課。 
3. 若在『網路登記選課』加選到大學英文(1)(2)(3)(4)時，將自動刪減課程。 

日間學制- 

大學英文(3) 

1. 「大學英文(3)」採興趣分組上課，重補修同學請自行於『網路即時選課』加
選欲上課班級及組別，惟每門課程人數若已達上限就無法再加選，亦不辦理現
場申請選課。 

2. 若在『網路登記選課』加選到大學英文(1)(2)(3)(4)時，將自動刪減課程。 

日間學制- 

大學英文(4) 

1. 「大學英文(4)」採興趣分組上課，注意!選課時不可以選與大二「大學英文
(3)」英文興趣自選科目相同：例如：大二上學期已修習「大學英文(3)職場英
語」，大二下學期不可以再選「大學英文(4)職場英語」，需選修另一門興趣自選
科目。 

2. 重補修同學請自行於『網路即時選課』加選欲上課班級及組別，惟每門課程人
數若已達上限就無法再加選，亦不辦理現場申請選課。 

3. 若在『網路登記選課』加選到大學英文(1)(2)(3)(4)時，將自動刪減課程。 

進修學制- 

大學英文(2) 

1.重補修同學請自行於『網路即時選課』加選欲上課班級，惟每門課程人數已達
上限無法再加選，亦不辦理現場申請選課。 

2.若在『網路登記選課』加選到大學英文(1)(2)(3)(4)時，將自動刪減課程。 

進修學制- 

大學英文(4) 

1. 「大學英文(1)(2)」任一科不及格，需先修過且及格，方得修習「大學英文(4)」。 
2. 重補修同學請自行於『網路即時選課』加選欲上課班級，惟每門課程人數已達

上限無法再加選，亦不辦理現場申請選課。 
3. 若在『網路登記選課』加選到大學英文(1)(2)(3)(4)時，將自動刪減課程。 

  

https://regcurr.usc.edu.tw/var/file/59/1059/img/72/2632206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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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一)通識興趣自選課程自行網路選課，不作現場選課。通識興趣自選課程除可於【第一階

段『課程分組』及『必修、選修課程』網路登記】期間登記課程外，另可於【第二階

段『必修、選修課程』網路即時選課】時段，自行網路選課。 

(二)應外系、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程、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不得跨系修習大

學英文課程。 

(三)102學年之前(含102)入學之進修學士班學生，英文(1)(2)任一不及格者，需先修過且

及格，方得修習英文(3)(4)。 

(四)自103學年度起，「英文(1)(2)(3)(4)」更新課程名稱為「大學英文(1)(2)(3)(4)」。 

(五)103學年度入學後(含103學年度)之日間學士班學生，「大學英文(1)(2)(3)(4)」採學期

擋修制，如「大學英文(1)」不及格者不得修習「大學英文(2)」，以此類推。 

(六)日間學士班大學英文(1)、大學英文(2)、大學英文(3)(4)興趣分組可利用「網路即時

選課」作重補修選課。但日間學士班學生不得跨進修學士班修習。 

(七)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大學英文課程依年級依序開課，同學不得提前修習大學英文

課程。 

(八)重補修日間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大一、大二體育類課程注意事項： 

重補修或跨學制修習大一、大二體育課程同學於選課手續未完成前，須每週擇一門體

育課程上課，需於當天課後請任課老師簽准「上課出席證明單」，並交予該學期確認選

課之體育老師處理缺曠情形，未出示「上課出席證明單」者，依體育成績考核辦法施

行細則予以扣分。 

◎ 學分數上下限？ 

1. 日間學制－ 
 

年級 最低學分數 最高學分數 

研究所 各所自訂 

日間學士班一～三年級（建築系四年級） 16 25 

日間學士班四年級（建築系五年級） 9 25 

延修生 至少一門課 25 

2.進修學制－ 
 

年級 最低學分數 最高學分數 

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各所自訂 

進修學士班一～四年級 9 25 

學士二年制在職專班一～二年級 9 25 

延修生 至少一門課 25 

3.超修學分的條件？  (不含管理學院『深化學程』/『跨領域學程』) 

 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或因修習 輔系、雙主修、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就業學程、國際學者開設之國際交流課程，或研究生因補修規定

之學士班課程，至多得加修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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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注意事項 

一、 鑑於偶有同學被盜用密碼，被人擅自加選或退選其選課，故強烈建議同學更改

密碼。更改密碼請至實踐首頁→校務系統→登入說明→忘記密碼/修改密碼。 

二、 由於「課程簡碼」同學很容易不小心誤填或因現場申請選課人工輸入錯誤而產

生選課錯誤的問題，請同學於選課作業完成後，務必立刻至校務系統「SC0106-

個人課表查詢」課表，確認實際所選的課程與想選的課程是否相符。 

三、 下列4點屬「選課異常」狀況，同學務必於【辦理選課異常更正】時段，親自到

註冊課務一組說明並辦理必要的加退選，凡不主動辦理者，依學則及選課辦法

處理。 

1. 衝堂。 

2. 已修習及格或已抵免之科目（科目名稱完全相同者，不論學分數是否相同，即

視為已修習過並不得重複修習；若已修科目學分數少於四年修課計劃表規定之

該科學分數，需至開課單位確認應加修其相關課程，以補足該科目不足之學分

數）。 

3. 學分超高或學分不足：本學期修習總學分數超過可修習學分數之上限或低於應

修習學分數之下限者。（各學制學分上下限相關規定，學士班請參閱『學則第

11條』，研究所則由各所自訂。） 

4. 跨學制科目學分數超過1/3限制：跨學制修課學分數超過本學期修習總學分數 

  之1/3。 

四、 請至 SC0105-學生選課確認，仔細核對個人課表是否與所選課程相符，包括開

課班級、科目名稱及學分數都必須仔細核對。 

五、 現場加退選申請表學生存查聯，請學生務必保留至學期末；若有發生選課錯誤

時，須請同學攜帶可佐證之選課資料（例如：審核制課程加退選時填寫的選課

學生存查聯），依規定時間至註冊課務一組辦理選課更正，切記不要直接請任

課老師將你的名字登錄在記分冊中或從記分冊中刪除，以免將來產生學期末老

師上網登錄成績時，因電腦系統中沒有你的選課資料而無法給你成績，或系統

中有你的選課資料而必須給你零分的問題。 

六、 2月15日(四)為學校繳費截止日，學生應完成註冊繳費，凡未於期限內完成全額

繳費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開始上課日起兩週內仍未完成繳費註冊手續，

依本校學則處理。有關學費及繳費相關事項請至財務處網頁查詢。 

七、 課程加退選結束，完成選課手續，須補繳各項學雜(分)費者，若未於規定期限

內繳交，學期結束前不能查詢、申請成績及加退次學期課程，其他限制請查詢

相關規定。 

 

◎ 「行事曆」 

         下載路徑請至 實踐大學首頁→關於實踐→行事曆 

https://ap.usc.edu.tw/sso/Login.aspx
https://ap.usc.edu.tw/sso/file/sys-password.html
https://apsystem.usc.edu.tw/NewSystem/ForgetPsw/StuForgetPsw.asp
https://ap.usc.edu.tw/sso/Login.aspx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6.aspx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6.aspx
http://adm.usc.edu.tw/classregister/wp-content/uploads/sites/3/2019/10/20190121.pdf
http://adm.usc.edu.tw/classregister/wp-content/uploads/sites/3/2019/10/20190121.pdf
http://adm.usc.edu.tw/classregister/wp-content/uploads/sites/3/2019/10/20190121.pdf
https://ap.usc.edu.tw/STU1/STU1/SC0105.aspx
https://acc.usc.edu.tw/?Lang=zh-tw
https://www.usc.edu.tw/p/412-1000-87.php?Lang=zh-tw
https://www.usc.edu.tw/p/412-1000-98.php?Lang=zh-tw

